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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南省深化高等学校教师系列
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评审制度改革工作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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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深化高等学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
（职务）评审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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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遵循基本规律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结合原则



（二）落实办学自主权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

（三）保证公平与促进发展相结合原则

“ ”



（四）同行专家评审与广泛参与相结合原则

二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落实高校职称自主评审权

（二）完善职称评价标准，创新评价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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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成立评审机构

（二）制定评审工作方案



“ ”

（三）组建评委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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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组建评审委员会

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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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组建评审纪律监督委员会

（六）组织实施评审

2/3 2/3

（七）公示



5

（八）备案

20

四、投诉与处理

（一）受理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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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处理

五、评审监管

（一）评审结果备案材料报送

20



（二）评审材料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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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抽查与巡查

“

”

（四）评审对象违规处理

（五）评审专家违规处理

“ ”



（六）评审高校违规处理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临聘人员（不含单位聘用，已纳入该单位岗位设置管

理人员）职称申报工作要求

1

2



（二）各类型教师比例

（三）委托评审

（四）联合评审



（五）资格审查与形式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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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师系列、实验技术系列
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基本条件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

第二条

第三条



第四条

第二章 基本条件

第五条

第六条

第七条

第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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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正高级实验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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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

（一）申报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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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正高级实验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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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副教授、高级实验师条件

第十一条

（一）申报副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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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高级实验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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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

（一）申报副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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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高级实验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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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讲师、实验师条件

第十三条

（一）教育教学能力

1

（二）教学时量

200



1

200

（三）教学效果

80%

（四）教书育人

1

1

8

3

第十四条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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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五条

1999 24

第十六条

第十七条

第十八条

第十九条

（一）思想政治与师德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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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历、学位

（三）外语和计算机水平

3%

3%

（四）继续教育

3% 3%

（五）年度考核获优情况

（六）教育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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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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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科研成果及业绩

1

2

⑴

①

②

③

⑵

3

⑴

⑵



4

5

第二十条

第二十一条

第二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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